
赤峰市创新创业赋能中心运营管理办法
[bookmark: heading_0]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heading_1]第一条 制定目的
[bookmark: heading_2]为规范赤峰市创新创业赋能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的运营管理，聚焦服务与服务项目的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开展，落实“政策扶持＋精准服务＋人才赋能”的创业生态建设理念，优化创新创业服务环境，提升服务质量与效能，培育壮大创新创业主体，推动赤峰市创新创业事业高质量发展，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，结合中心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中心所有服务活动、项目的全流程管理，以及参与服务的工作人员、入驻企业、创业团队、合作机构等相关主体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第三条 核心原则
服务优先、精准赋能：聚焦本地重点产业及创业者全周期需求，精准匹配资源，实现创业者全周期服务。
规范高效、公开透明：建立标准化服务流程，明确标准与分工，服务全流程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创新驱动、动态优化：紧跟双创发展趋势，创新服务模式与内容，建立反馈与优化机制，持续提升服务能力。
协同联动、资源整合：联动政企、校研、金融、协会、导师团队等多方资源，搭建共享平台，构建全链条服务生态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第四条 管理职责
统筹规划中心服务及服务项目的整体工作，组织实施各项服务任务；监督管控服务全过程及项目落地，开展服务与项目的评估优化工作；明确各岗位工作人员职责，落实首问负责制，保障服务工作有序推进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第二章 服务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6]第五条 服务范围
围绕创新创业全周期，设基础、延伸、拓展三个服务层次，聚焦本地创业群体特点提供服务：
基础服务：含创业政策咨询解读、信息发布、培训组织等普惠性服务。
延伸服务：含创业项目诊断、阶段化辅导、专家一对一指导、项目陪跑会诊及宣介等专业性服务。
拓展服务：含投融资对接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产学研合作、市场拓展、创业实训、大赛组织等增值服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第六条 服务对象
赤峰市域内意向创业者、初创及成长型双创企业/团队；重点覆盖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、就业困难人员、返乡农牧民工、脱贫劳动力、退役军人等群体，以及科技型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、全市创业孵化载体等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第七条 服务流程
需求对接：多渠道收集服务需求，建立需求档案。
服务匹配：结合需求匹配服务资源，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。
服务实施：按方案开展服务，做好过程记录，多方协同服务由专人统筹，保障衔接顺畅。
服务反馈：服务完成后收集满意度反馈，及时整改问题；建立常态化回访机制，动态更新档案。
档案归档：整理服务全流程资料归档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第八条 服务标准
态度标准：工作人员热情耐心、专业主动，及时响应需求，落实首问负责制，杜绝推诿敷衍。
质量标准：服务合规准确，流程规范、结果达预期。
廉洁标准：工作人员恪守廉洁准则，不谋私利、不接受宴请礼品、不违规收取服务费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第九条 服务监督
内部监督：定期检查服务工作，考核服务质量与效率。
外部监督：设立多渠道投诉举报方式，公开流程。
满意度测评：组织服务对象测评，结合结果分析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优化服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11]第三章 服务项目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12]第十条 项目策划与执行
项目策划：结合本地双创规划、服务需求、政策导向及中心资源策划项目，明确目标、内容、流程、预算、周期及预期效果。
过程管控：项目负责人跟踪进度、做好记录、解决问题；专人监督检查，确保项目按方案推进、服务质量达标。
[bookmark: heading_13]第四章 创业导师与服务团队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14]第十一条 创业导师管理
导师选聘：面向企业、行业、高校、科研、投资等领域，选聘经验丰富、责任心强的人员组建导师团队，明确职责与服务范围。
导师考核：建立年度考核机制，从服务次数、质量、满意度、项目辅导效果等维度开展考核。
导师培训：定期组织政策解读、经验交流等培训活动，提升导师服务能力，适配本地双创发展需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5]第十二条 服务团队管理
人员招聘：按服务需求招聘专业能力强、服务意识佳的工作人员，明确岗位职责，优先选拔熟悉本地双创政策、有产业相关背景的人员。
人员培训：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，开展政策、业务、礼仪培训，提升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与服务水平。
[bookmark: heading_16]第五章 服务档案与信息管理
[bookmark: heading_17]第十三条 服务档案管理
档案建立：为每位服务对象、每个服务项目建立完整档案。
档案保管：专人保管档案，明确保管期限与查阅流程，电子、纸质档案同步留存并定期备份。
档案利用：档案仅限中心运营、服务优化、政策落实及相关部门检查使用，严格保密服务对象隐私与商业秘密。
[bookmark: heading_18]第十四条 信息管理
信息收集：及时收集双创政策、行业动态、服务需求、项目进展等信息，建立真实准确的信息数据库。
信息发布：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布政策、服务、活动、融资、科创等信息，方便服务对象查询。
信息安全：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系统防护，规范管理隐私及商业秘密信息，防止泄露、篡改、丢失。
[bookmark: heading_19]第六章 附则
[bookmark: heading_21]第十五条 办法解释
本办法由赤峰市创新创业赋能中心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heading_22]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六条 实施日期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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